全国文化娱乐场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文件

文娱标委[2010] 3号

关于征集卡拉OK行业视频点播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告
各相关企业：

近年来，我委根据国标委和文化部有关工作部署，积极制定并施行文化行业标准，加强行业规范管理与引导。重点推进了娱乐场所视频点播系统软件（VOD系统）接口标准检测工作，行业整体环境得到改善，赢得了各地文化行政部门、娱乐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支持。但VOD行业仍存在技术混杂，质量参差，用户体验不佳等现象。为进一步提升行业技术，贯彻落实有关文化行业标准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我委特向VOD或其他IT企业公开征集卡拉OK行业视频点播整体解决方案。
一、征集要求
1、针对卡拉OK行业整体或部分关键环节的音、视频点播软硬件综合解决方案；
2、技术领先，方案成熟，具有可操作性；
3、性能优越，成本适中，实用；
4、产品和技术符合《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技术标准》，支持依据《卡拉OK节目制作规范》所规定节目格式；
5、代表行业发展方向，有创新，点播功能基础上具备多种增值业务功能。

二、征集方式
1、征集时间：6月10日-6月30日；
2、报名方式：邮寄、电子邮件、传真；
3、联系方式（联系人:肖潇，电话：010-64042799-111,邮箱：xiaox@ccddt.cn，传真：010-64042622，地址：北京东城区东四北大街107号A802，邮编：100007）
三、报名要求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履行合同能力的企业，没有违纪、违法记录；
2、具有100家以上卡拉OK场所的实施经验；

3、产品及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。
四、征集流程

1、报名企业填写附件《卡拉OK行业视频点播整体解决方案报名表》，报标委会秘书处；
2、符合报名要求的，秘书处通知企业已进行报名登记，企业着手准备具体方案；
3、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具体方案；
4、标委会收集方案后，通过标委会委员以及有关专家的评审，选出其中优秀方案，向社会公布；

5、标委会通过相关渠道，向文化行业推荐优秀方案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、标委会征集、评选方案不收取任何费用；

2、应征企业自行承担准备征集材料所产生的费用；

3、所提交方案必须原创，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；

4、提交的方案材料与材料不予退还；

5、请附上企业营业执照及软（硬）件产品知识产权证书的复印件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 全国文化娱乐场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6月10日

附：    

卡拉OK行业视频点播整体解决方案报名表
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	

	地 址
	
	邮 编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人
	

	电 话
	
	传 真
	

	成立时间
	
	电子邮箱
	

	营业执照编号
	

	知识产权获取情况
	

	主要技术人员介绍
	

	主流产品技术介绍
	

	产品市场情况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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